




核该部分资金对应的原任务完成情况，并桉规定纳入相应部门绩效

管理，请桉规定备案。

四、落实直达资金管理要求。2022年起，中央衔接资金纳入中

央直达资金管理（包括提前下达部分），请桉照 《财政部关于做好

2022年财政资金直达工作的通知》 （财办(2022 J 12号）《云南省

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做好2022年财政资金直达工作的通知》（云

财预(2022 J 51号）要求做好相关工作。财政部门在下达资金时，

应单独下达预算指标文件，并保持中夹直达资金标识不变，贯穿资

金分配、拨付、使用等整个环节。 同时，在指标管理系统中及时登

录有关指标和直达资金标识，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，确保数据真

实、账目清晰、 流向明确。对于资金来源既包含中央直达资金又包

含地方对应资金的项目，在预算指标文件、指标管理系统中可按资

金明细来源分别列示，在指标管理系统中分别登录；也可由直达资

金监控系统桉照中央直达资金、地方对应安排资金的比例自动拆分。

抄送：州乡村振兴局、州民宗委，本局预算科、国库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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